
治理效能

过去，政出多门，让干部做工作左右为难，也

让群众利益受到损害。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

将对现有部门进行优化整合，有利于解决机构重

叠、职责交叉、权责脱节、效能不高等一系列矛盾

和问题，避免继续出现政出多门、责任不明、推诿

扯皮等现象。

这正是：

各吹各号乱糟糟，左右为难听谁好？

基层治理盼高效，步调一致方正道。

勾犇图 张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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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庆峰

近日，最高法与民政部正式签署《关于

开展部门间信息共享的合作备忘录》，建立

信息共享机制。最高法与民政部通过网络

专线，实现共享当事人的婚姻登记信息、低

保信息（包括家庭收入信息）、社会组织登

记信息、涉婚姻和涉社会救助对象收入财

产的案件信息、失信被执行人（社会组织）

名单信息等。

执行难，长期以来是困扰法院的“老大

难”。当事人拿着胜诉判决，却无法实现判

决所认定的权利，被称作法律给当事人打

了“白条”。2016年3月，最高法提出“用两

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几年来成效

显著，不仅与公安、工商、银行等10多个部

门建立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对存款、房屋、

车辆、证券等主要财产形式“一网打尽”，而

且还把老赖列入黑名单，限制他们乘坐高

铁飞机等高消费，但在现实中，拒不履责的

被申请执行人仍然客观存在。其中，有些

被执行群体确实不具偿还能力，但也有这

样一群“老赖”，住豪宅、开豪车，虽然欠债

不还却也拿他没有办法，不仅伤害当事人

合法权益，还严重伤害了法律的公信力。

和民政部门的信息共享，可以大大提

升法院执行工作的效率。从民政职能来

说，低保信息、社会组织登记、婚姻管理三

类跟法院执行有关，其中，共享低保信息，

是考虑到部分困难群体的实际情况，把财

产状况摆到桌面上，让当事人看得清清楚

楚。调取社会组织登记信息，是为了防止

捐赠、委托等形式的财产转移。婚姻管理

是“重头戏”，此前不少案件中，许多转移财

产的行为之所以能发生，就是因为打了信

息不对称的“擦边球”，被告人赶着裁决生

效和强制执行的时间差，实现了合法离

婚。今年初，最高法通过了关于夫妻共同

债务的解释和认定，意味着即便通过离婚

实现了财产转移，法院依然能够强制执行，

而信息共享机制则往前推进一步，法官足

不出户就能查看与判断。相应地，民政部

门在了解涉案人员的信息之后，可以进一

步核实其低保信息，限制其在社会组织中

的活动，及时向法院报备相关的婚姻动态，

跟进失信执行等。

就在和民政部签署备忘录的同时，最

高法也与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进行信

息共享，限制被执行人办理转移、抵押、变

更等涉及不动产产权变化的不动产登记，

这是“总对总”查控系统加强建设的具体表

现。所谓“总对总”，是在地方法院和地方

工商、公安、国土等建立“点对点”查控系统

的基础上，由最高法和其他全国性机构的

总部建立联系，实现信息共享、执行查控。

实践证明，信息化基础上的执行查控、联合

惩戒，抓住了问题所在，真正实现了部门共

治，推动形成了综合治理的工作格局。

执行工作是法律防线的最后一环，是

胜诉当事人维护权益的最终保障，是实现

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手段。按照今年全国

两会《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要求，接

下来，地方各级党政机关要继续将其纳入

法治建设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基本解

决执行难”目标，坚决攻克这一妨碍公平正

义、损害人民权益的顽瘴痼疾。

付彪

目前，互联网上存在一种“假原创”现象。所

谓“假原创”就是把已有文章通过内容拼接、同义

词替换等方式，生产一篇所谓的“原创”文章。上

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

2001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66.1%的受访

者看到过“假原创”文章，74.5%的受访者反感“假

原创”文章，80.9%的受访者认为有必要整治“假原

创”。（3月20日《中国青年报》）

不能不说，充斥网络的各种“假原创”，乍一看

是“新面孔”，仔细一读就发现，只不过改了一些词

汇和表达方式，完全是换汤不换药。这对读者来

说，完全就是浪费时间，而对原创者来说，何尝不

是侵权？

在自媒体时代，各类资讯日益丰富，极大满足

了人们的阅读需求，人们也愈加热衷于发出自己的

声音。然而，当许多人参与内容创作之后，奉行“拿

来主义”“复制粘贴”的各种“假原创”及侵权事件也

大有加剧之势。“假原创”及侵权事件多发，不仅会

打击原创者的积极性，扰乱网络文化市场秩序，更

会造成“劣币驱逐良币”，拉低了网络文章的质量。

然而，对于这些明目张胆的抄袭行为，很多原创者

由于维权意识薄弱，或者因为被侵权后取证难、成

本高，赔偿地距离过远等困难，不得不放弃维权，这

也不同程度助长了“假原创”的滋生蔓延。

打击遏制“假原创”，需要严管重罚，但从根本

上来说，更需多方共同发力、多管齐下。一方面，

增强法律的震慑力，让版权保护力度与精细度跟

上新媒体的发展脚步。同时提升惩处标准，优化

维权流程，切实让侵权者付出应有的法律代价。

另一方面，加大网络平台监管力度。进一步规范

网络文化创作环境，细化原创文章审核标准，升级

原创内容保护机制，督促网络平台加强内容审查，

不发布“假原创”内容；建立全国性的针对版权保

护的监管网络和举报平台，加强综合整治，严厉打

击侵权行为。

此外，作为网络平台的读者与作者，也需不断

提高原创意识和版权意识，如自发比对雷同内容，

坚决支持原创，勇于揭发“假原创”，真正让版权保

护成为一种全民行动。

胡涵

从无人驾驶开始渗入现实，似乎

所有人都在“等待”一个时刻：一项新

技术在现实环境中遇到激烈挑战，并

引发我们内心的隐忧。

终于，美国时间 3 月 18 日晚上 10

点左右，Uber的一辆无人驾驶汽车发

生交通事故，与一名正在过马路的行

人相撞，行人在送往医院后不治身亡，

成为史上首例无人驾驶车辆在公开路

面撞伤行人致死的案例。

无人驾驶，被很多人视为是人工

智能掌管人类的标志性技术之一。传

统意义上，驾驶不只是一项机械工作，

因为公路驾驶意味着数不清的偶发事

件和在紧急状况中的决策与应对。很

多人认为，无人驾驶的程序算法是难

以有效找到合乎技术、现状和伦理的

最优解的。

更关键的，是无人驾驶这项技术

背后潜藏着的风险隐患。一次判断失

误，很可能就是一起车毁人亡的惨剧。

而在风险面前，相信同类几乎是

一种本能，数千年来的传统告诉我们，

将方向盘交给自己人，似乎更靠谱。

但技术层面上，这套相信人类的

本能是不合逻辑的。今天的传感和大

数据技术水准之完善，无人驾驶的程

序对环境的感知速度、对复杂路面状

况的判断能力和决策水准，只会比人

类更强大。何况，人类还存在着疲劳

驾驶、酒驾等屡禁不止的恶习。

无人驾驶显然是对传统价值观念

的严重挑战。在 Uber 的这起事故之

中，尽管目前尚无最终调查结果，但据

亚利桑那州坦佩警察局局长西尔维

亚·莫伊尔（Sylvia Moir）对《旧金山纪

事报》称，“事实非常清楚的是，根据受

害人横穿马路的方式，无论是有人还

是无人驾驶模式，要避免这起交通事

故是极其困难的。”

尽管如此，无人驾驶首例事故致

死案，依然引发了公众对无人驾驶这

项技术的担忧和质疑。而这种质疑背

后，则是一种责任主体不明的担忧。

在交通事故中，人类行为导致的

后果是有责任主体的，可以追责，因

此，也倾向于被认为是可以控制的，而

无人驾驶则面临着无法追责的难题。

无人驾驶技术作为事故的肇事

者，实质上是不在场的，除了背后的技

术供应方和厂商之外。面对这样一个

沉默而看不见的司机，你只有两种选

择：要么彻底信任无人驾驶技术，相信

技术远比人类更靠谱；要么就是对这

项技术苛责到底，决不允许存在一点

点的事故率。

因为对于用户来说，哪怕只有万

分之一的风险，如果这部分风险的掌

控权不在自己或者同类手中，在感性

层面，这就是一种难以承受的后果。

无人驾驶技术的从业者由此面临

着一项夹杂了伦理的技术挑战。尽管

创业者可以拿出无数种数据来证明，

如今技术的安全性已远超人类，但人

类相信感性和同类的直觉，要远比数

据和技术原理更强大。

可以预见的是，未来的无人驾驶还

需要技术之外的解决方案，包括呼吁无

人驾驶的专门立法和更多的普及措施，

来与人类对风险的规避天性斗争。

无人驾驶车撞人致死案，公众在担心什么？
在交通事故中，人类行为导致的后果是有责任主体的，可以追责，

因此，也倾向于被认为是可以控制的，而无人驾驶则面临着无法追责的
难题。

确保如期实现“基本解决执行难”
实践证明，信息化基础上的执行查控、联合惩戒，抓住了问题所在，真正实

现了部门共治，推动形成了对“执行难”进行综合治理的工作格局。

打击“假原创”
需要多管齐下

充斥网络的各种“假原创”，乍一看是

“新面孔”，仔细一读就发现，只不过改了一

些词汇和表达方式，完全是换汤不换药。这

对读者来说，完全就是浪费时间，而对原创

者来说，何尝不是侵权？


